
B8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913,758,995股，占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总股本的17.57%，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中就募

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发行对象共8名，发行时承诺的限售期为6个月；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5月23日。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725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913,758,995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的股票已于2024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诚通工融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赣州定增陆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获配股数（股）

228,310,502

171,232,876

136,986,301

114,155,251

114,155,251

68,493,150

46,179,089

34,246,575

913,758,995

获配金额（元）

999,999,998.76

749,999,996.88

599,999,998.38

499,999,999.38

499,999,999.38

299,999,997.00

202,264,409.82

149,999,998.50

4,002,264,398.10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5,199,483,346股。本次

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进行过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8名发行对

象，上述股东均承诺：同意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出售

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

未履行承诺影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情况，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亦未发

生公司为上述股东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5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13,758,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7%。

3.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诚通工融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赣州定增
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所持限售股
数量（股）

228,310,502

171,232,876

136,986,301

114,155,251

114,155,251

68,493,150

46,179,089

34,246,575

913,758,995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228,310,502

171,232,876

136,986,301

114,155,251

114,155,251

68,493,150

46,179,089

34,246,575

913,758,995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4.39%

3.29%

2.63%

2.20%

2.20%

1.32%

0.89%

0.66%

17.57%

五、本次可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950,347,873

26,274

2,950,321,599

2,249,135,473

5,199,483,346

比例（%）

56.74

0.00

56.74

43.26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股）

-913,758,995

0

-913,758,995

913,758,995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036,588,878

26,274

2,036,562,604

3,162,894,468

5,199,483,346

比例（%）

39.17

0

39.17

60.83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25-2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

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5

13

282

286

372,982,075

334,001,983

38,980,092

41,706,225

49.7373%

44.5393%

5.1980%

5.5615%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钟滔律师

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武商集团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武商集团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武商集团 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武商集团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2024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

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

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
案

关于投资建设新襄阳武商MALL
项目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
及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A股股东

投票结果

同意

票数

369,909,968

369,909,968

369,995,568

370,018,848

370,210,248

38,934,398

369,629,968

369,654,368

367,126,168

35,850,318

370,105,568

38,829,718

369,909,968

比例

99.1763
%

99.1763
%

99.1993
%

99.2056
%

99.2568
%

93.3540
%

99.1013
%

99.1078
%

98.4300
%

85.9592
%

99.2288
%

93.1029
%

99.1763
%

反对

票数

2,204,707

2,204,707

2,192,407

2,167,527

2,210,527

2,210,527

2,557,807

2,604,407

5,821,507

5,821,507

2,192,407

2,192,407

2,204,707

比例

0.5911
%

0.5911
%

0.5878
%

0.5811
%

0.5927
%

5.3002
%

0.6857
%

0.6983
%

1.5608
%

13.9583
%

0.5878
%

5.2568
%

0.5911
%

弃权

票数

867,
400

867,
400

794,
100

795,
700

561,
300

561,
300

794,
300

723,
300

34,400

34,400

684,
100

684,
100

867,
400

比例

0.2326
%

0.2326
%

0.2129
%

0.2133
%

0.1505
%

1.3458
%

0.2130
%

0.1939
%

0.0092
%

0.0825
%

0.1834
%

1.6403
%

0.2326
%

审 议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议案9经股东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钟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2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新宇先生。

3、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西康路1255号普陀科技大厦17楼多功能报告厅。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5月20日 9:15
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5 年5月20日 9:15一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有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下同）共计 663人，代表股份 244,075,
4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2729%。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1,372,8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8724%。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61人，代表股份52,702,5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00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60 人，代表股份 4,833,4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8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60人，代表股份4,833,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7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承宜律师、崔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302,434

3,060,440

比例（%）

99.2736

63.3184

反对

股数

423,874

423,874

比例（%）

0.1737

8.7697

弃权

股数

1,349,100

1,349,100

比例（%）

0.5527

27.9119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325,534

3,083,540

比例（%）

99.2831

63.7963

反对

股数

412,674

412,674

比例（%）

0.1691

8.5379

弃权

股数

1,337,200

1,337,200

比例（%）

0.5478

27.6658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同意

股数

242,331,234

比例（%）

99.2854

反对

股数

394,674

比例（%）

0.1617

弃权

股数

1,349,500

比例（%）

0.5529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4,833,414 3,089,240 63.9142 394,674 8.1655 1,349,500 27.9203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287,734

3,045,740

比例（%）

99.2676

63.0143

反对

股数

446,074

446,074

比例（%）

0.1828

9.2290

弃权

股数

1,341,600

1,341,600

比例（%）

0.5496

27.7567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183,234

2,941,240

比例（%）

99.2248

60.8522

反对

股数

539,774

539,774

比例（%）

0.2212

11.1676

弃权

股数

1,352,400

1,352,400

比例（%）

0.5540

27.9802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6、《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092,434

2,850,440

比例（%）

99.1876

58.9736

反对

股数

633,174

633,174

比例（%）

0.2594

13.0999

弃权

股数

1,349,800

1,349,800

比例（%）

0.5530

27.9265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7、《关于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047,234

2,805,240

比例（%）

99.1690

58.0385

反对

股数

684,074

684,074

比例（%）

0.2803

14.1530

弃权

股数

1,344,100

1,344,100

比例（%）

0.5507

27.8085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8、《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090,834

2,848,840

比例（%）

99.1869

58.9405

反对

股数

618,774

618,774

比例（%）

0.2535

12.8020

弃权

股数

1,365,800

1,365,800

比例（%）

0.5596

28.2575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9、《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

244,075,408

4,833,414

同意

股数

242,160,634

2,918,640

比例（%）

99.2155

60.3846

反对

股数

545,274

545,274

比例（%）

0.2234

11.2813

弃权

股数

1,369,500

1,369,500

比例（%）

0.5611

28.3341

审议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张承宜律师、崔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以及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均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78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情况：2025年5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工装备集团”)提议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增加《关于全面

修订〈公司章程〉并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制度的议案》。经

公司董事会核查，重工装备集团的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将《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章程〉并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

制度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于2025年5月10日发出《关于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16: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16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孟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87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11,851,
558股，占公司总股本1,931,370,032股的57.5680%。

其中：

1.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70,526,
9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428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87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324,6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3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0,615,25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88%；反对85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70%；

弃权38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088,3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83％；反对85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2％；弃权38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05％。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0,593,8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69%；反对854,4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68%；

弃权40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066,8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565％；反对854,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75％；弃权403,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59％。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10,581,2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57%；反对862,4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76%；

弃权40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054,2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260％；反对862,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869％；弃权40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871％。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0,541,6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22%；反对815,8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34%；

弃权49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4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014,6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302％；反对815,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41％；弃权494,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7％。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0,668,2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36%；反对96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865%；

弃权2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141,2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366％；反对962,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79％；弃权221,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55％。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6.《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章程〉并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

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0,67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944%；反对881,8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793%；

弃权29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0,150,8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598％；反对881,8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339％；弃权291,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64％。

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包敬欣、刘翠梅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5-058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2,157,235股不享有参与利

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15,725,773股扣除已回购股份12,
157,235股后的1,203,568,538股为分配基数。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
股现金红利（ 含 税 ）=现 金 分 红 总 额/总股本*10=24,071,370.76/1,215,725,773*10=
0.198000 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24,071,370.76/1,215,725,773=
0.0198000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

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8000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15,725,773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2,157,235股后的 1,
203,568,538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24,071,370.76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在分配

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回购专户股份不参

与分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15,725,773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 12,157,235股后的 1,203,568,5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4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419

股东名称

北京三环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股份变动比

例）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2,157,235股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

实际分红的总金额=（本次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 2025年 5月 27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

份）×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10股=（1,215,725,773-12,157,235）×0.2÷10=24,071,370.76元。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

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分红比

例（采取保留6位小数的处理方式，且不四舍五入）应参照以下公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24,
071,370.76元÷1,215,725,773股×10股=0.198000元/1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

按照上述原则和方式执行，即：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0×0〕÷（1+0）=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8000元/股
七、咨询机构：

1、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27层 (100190)
2、咨询联系人：田文斌、包海林、王依涵

3、咨询电话：010一62656017
4、传真号码：010一62670793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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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

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黄翔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价格的议

案》。

公司拟继续推进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转让事宜，调整挂牌底

价后继续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

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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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
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

债权，首次挂牌底价为20,530,001元，未征集到符合资格的意向方，公司拟调整价格后第二次

公开挂牌。本次公开挂牌依然存在流拍的风险，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改善现金流，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智游网安

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爱加密科技有限公司对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
日的相关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拟

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3）。

此后，公司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述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挂牌底价参

考评估值确定为人民币20,530,001元，信息披露期自2025年4月16日至2025年5月18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挂牌结果通知书》，截至前述信息披露期满，

未征集到符合资格的意向方。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山东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价格的议案》，公司计划继续推进

本次资产转让，申请标的股权和标的债权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第二次公开挂牌转让，并拟

将标的债权挂牌价格调整为 1,847.7万元，较前次挂牌价格下调 10%，标的股权挂牌价格不

变，依然为1元，合计挂牌底价为人民币18,477,001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管理层授权的代理人负责具体实施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对接产权交易机构办理挂牌及价格调整手续、与意向受让方沟通、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办理

产权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三、风险提示

第二次公开挂牌依然存在流拍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尚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